


2023 年6月 2 日，我局收到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

于对广东省罗浮山白鹤制药厂 生产销售两批次不合格药品

处置的函》,来函称广东省罗浮山白鹤制药厂生产上述的壮

腰健肾丸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 第九十八条第

三款第(七)项的规定，为劣药。根据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的调查处理情况，执法人员综合判定上述壮腰健肾丸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 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(七)

项的规定，为劣药。 当事人销售劣药壮腰健肾丸(批号：

2204029)的行为， 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

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经查，当事人于2022 年6月 14 日从生产单位广东省罗

浮山白鹤制药厂购进壮腰健肾丸(批号： 2204029) 共 800

盒，购进单价为6元/盒，于2022 年6月 21日至 2022 年8

月4日期间将上述批次药品销往下属门店， 截止 2022年 8

月25 日， 共退回该批次药品168 盒，当事人共销售632盒

(其中含抽样12 盒),从每盒4元到18 元不等，经核算平

均每盒销售价为 8.05元， 632盒的销售总金额5087.6 元。

因此货值是 6440元，获违法所得 5087.6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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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《营业执照》 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 《授权委托书》 、

陈军、***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当事人为一家合

法的单位；

2、广 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出具的《检验报告》

(报告编号： YP2022CJ2262) 及相应的《药品抽样记录及凭

证》 复印件各1份，上述送达《检验报告》 的《送达回执》

各1份，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《检验报告》(报告编号：

—










